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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政发〔2023〕10 号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传达政令·宣传政策·指导工作·服务社会

- 4 -

（二）发展目标

二、主要任务

（一）夯实气象高质量发展根基

（牵头单位：县气象局；

责任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文化和

旅游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冠县

分局、漳卫南运河冠县河务局）

(牵头单位:县气

象局;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水利局、

县农业农村局、漳卫南运河冠县河务局)

（牵头单位：县气象

局；责任单位：县文化和旅游局、县政府办公室

（大数据局））

（牵头单位：县气象局；

责任单位：县政府办公室（大数据局））

（二）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牵头单位：县气象

局；责任单位：县融媒体中心、县发展和改革局、

县教育和体育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公安局、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

综合行政执法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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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县卫生健康局、

县应急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

（牵头单位：县气象局;责任单位：县科协、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

运输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文化和旅

游局、县应急管理局）

（牵头单位：县气象局;责任单位：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文化和旅游局）

（牵头单位：县气象局;责任单位：县工业和信息

化局、县公安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交通

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应急管理局、市生态

环境局冠县分局）

（三）增强气象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能力

（牵头单位：县气象局；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

（牵头单位：县气

象局；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县水利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县

应急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

（四）提升气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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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县气象局;责任单位：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农业农村局）

（牵头单位：县气

象局;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应急管理局、县

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

（牵头单位：县气

象局;责任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工业和信息

化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

文化和旅游局）

（五）增强气象科技创新与人才支撑能力

（牵头单位：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责任单位：县政府办公室（大

数据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

冠县分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

村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气象局）

（牵头单位：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责任单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气象局）

（牵头单位：县气象局;责任单位：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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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县气象局;责任单位：县发

展和改革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二）强化法治保障。

（牵头单位：县气象

局;责任单位：县司法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

（三）强化财政支持。

（牵头单位：县财政局;责任单位：县发展和

改革局、县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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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政发〔2023〕11 号

一、总体要求

二、 工作安排

(一)普查对象。

(二)普查内容。

(三)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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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

(二)强化经费保障。

(三)严格工作落实。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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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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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政办发〔2023〕13 号

一、充分认识国家调查工作的重要作用

二、大力支持配合国家调查工作

（一）强化调查基层基础。

（县统计局牵头，各乡镇（街道）及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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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配合）

（二）加强部门沟通协作。

（县统计局牵

头，各乡镇（街道）、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工业

和信息化局、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商

务和投资促进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落实调查工作保障。

（县财政局、

县委组织部、县委办公室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坚决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一）持续扛牢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

作假的政治责任。

（县统计局牵头，各乡镇

（街道）、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商务和投资促进

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持续落实国家调查制度方法要求。

（县统计局牵头，各乡镇

（街道）、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商务和投资促进

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持续加强统计法治宣传。

（县统计局牵头，各乡镇（街道）、县发

展和改革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财政局、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县农业农村局、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等部门按职

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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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市监字〔2023〕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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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降低个体工商户经营成本

(一)减征“六税两费”。

（县财政

局、县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落实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政策。

（县税务局牵头）

（三）实施社会保险费缓缴政策。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牵头，县财政局、县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推动减免收费。

（县国

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县市场监管局牵头）

（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实施个体工商户歇业制度。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县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大金融支持个体工商户力度

（六）扩大信贷规模。

(人民银行冠县支行牵头，县市场监管局、县金融

与企业服务中心 、按职责分工负责，聊城银保监

分局冠县监管组做好配合工作）

（七）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

（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

人民银行冠县支行配合）

（八）强化融资展期纾困。

(县金融与企业服务

中心 、人民银行冠县支行按职责分工负责、聊城

银保监分局冠县监管组做好配合工作）

（九）持续降低融资成本。

(人民银行冠县支行牵头，聊城银保监

分局冠县监管组做好配合工作）

三、助力个体工商户提升市场竞争力

（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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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县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加快发展线上商业模式。

（县商务局、县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县市场监管局牵头)

（十三）加大知识产权宣传力度。

（县市场监管局牵头）

（十四）推动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

（县

行政审批服务局、县市场监管局牵头）

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十五）优化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变更登记。

（县行政审批局、县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六）提供公益性法律服务。

（县司法局、

县工商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七）加强涉企收费行为监管。

（县市场监管局、县发

展和改革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八）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县市场监管局牵头）

（十九）实施包容审慎监管。

（县市场监管局牵头）

五、强化保障措施

（二十）强化党建引领。

（县市场监管局牵头）

（二十一）充分发挥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

务职能作用。

（县

市场监管局牵头）

（二十二）加强政策宣传。

（县

市场监管局牵头，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